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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特約長照 2.0整合型計畫暨專業服務及喘息服務契約書 

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以下簡稱甲方)及                                 

(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同意依行政程序法、「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長期照顧服務提供者

特約簽訂及費用支付作業要點」、及相關法規規定訂定本契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 

一、 本契約包括下列文件： 

(一)衛生福利部與甲方公告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二)本契約本文、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三)依本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 

二、 本契約文件，包括以書面、錄音、錄影、照相、微縮、電子數位資料或樣品等

方式呈現之原件或複製品。 

三、 本契約文件之一切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不明確之處，以甲方解釋為準。如

有爭議，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處理。 

四、 本契約文字： 

1.本契約文字以中文為準。 

2.本契約所稱申請、報告、同意、指示、核准、通知、解釋及其他類似行為所

為之意思表示，除本契約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同意外，應以中文(正體字)書面

為之。書面之遞交，得以面交簽收、郵寄、傳真或電子資料傳輸至雙方預為

約定之人員或處所。 

五、 本契約 1式 2份，甲乙雙方各執 1份。 

第二條  履約標的 

一、 本契約履約之服務項目為(可複選，請於框內勾選)： 

□專業服務(□CA01-CA04□CA05-CA06□CB01-CB04□CC01□CD01-CD02)             

□居家喘息服務(GA01-GA02)  

□日間照顧中心喘息服務(GA03-GA04) □機構住宿式喘息服務(GA05)  

□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夜間喘息(GA06) □巷弄長照站臨托(GA07) 

各項服務項目得申報費用之照顧組合內容，詳如衛生福利部公告「長期照顧（照

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

付及支付基準」。 

二、 乙方服務對象(以下簡稱個案)以事前申請並經長期照護管理中心(以下簡稱照

管中心)評估核定後，實際居住於本縣轄區(以下簡稱本縣)，且符合以下資格

之一者為限： 

(一) 六十五歲以上失能老人     (二)五十五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三)五十歲以上失智症者       (四)失能之身心障礙者 

    (五)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需協助且獨居之老人 

三、 申請喘息服務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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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接受機構收容安置； 

(二) 已僱請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家庭，外籍家庭看護工無法協助未滿一個月者。 

四、 喘息服務(G 碼)之補助應以照顧事實為依據，限定照顧者需照顧長達一個月以

上者始可申請。 

五、 個案設籍於其他縣市但實際居住本縣者，經甲方照管中心評估及核定後，乙方

即得提供服務，並由甲方支付費用；乙方如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重複領取

服務費用或為虛偽之證明及申報服務費用者，應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返還已領

取之服務費用。 

六、 特約機構服務區域名稱及涵蓋鄉鎮如下(可複選，請於框內勾選)： 

區域名稱 鄉鎮名(全縣 33 鄉鎮) 

□ 高樹區 九如鄉、里港鄉、鹽埔鄉、高樹鄉 

□ 屏東區 屏東市、萬丹鄉、長治鄉、麟洛鄉  

□ 萬巒區 萬巒鄉、竹田鄉、潮州鎮、內埔鄉 

□ 崁頂區 崁頂鄉、東港鎮、新園鄉、南州鄉 

□ 枋寮區 新埤鄉、林邊鄉、佳冬鄉、枋寮鄉、琉球鄉 

□ 恆春區 枋山鄉、恆春鎮、車城鄉 

□ 原鄉北區 三地門鄉、霧台鄉、瑪家鄉 

□ 原鄉中區 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 

□ 原鄉南區 獅子鄉、牡丹鄉、滿州鄉 
 

第三條  契約效期 

自簽約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第四條  服務項目及支付/補助基準 

一、 本契約履約服務項目之支付或補助基準，屬長照服務給付及支付項目者，依據

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辦理；屬補助項目者，依據衛生福

利部所定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相關補助基準辦理，經費用罄為止。 

二、 108-109年度預算需經完成立法程序，如相關服務所需經費未獲審議通過，或

有刪減致不足支付時，則以通過之預算額度支付或無條件終止契約。 

第五條  支付基準之調整 

支付基準調整，或契約內容改變時，甲方有權逕通知乙方辦理契約變更；乙方如無意

願配合契約變更，應自收受通知後十四日內，以書面通知甲方辦理終止契約。 

第六條  服務費用申報與受理 

一、 乙方應於每月十日前，檢具下列文件、資料，向甲方申報前一月份之服務費用： 

(一)申報總表及清冊(依中央公告版本，由照顧服務資訊平台列印並簽章)。 

(二)服務紀錄表(依特約項目檢附)。 

1. 長照專業服務個案紀錄表(表 1，限 CA01-CD02使用)。 

2. 長照居家喘息、日間照顧中心喘息、巷弄長照站臨托服務個案紀錄表(表 2，限

GA01-GA04、GA07使用)。 

3. 長照住宿型機構喘息及小規模多機能夜間喘息服務入出院紀錄(表 3，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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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05-GA06使用)，須另檢附每日照顧紀錄資料。 

(三)其他經甲方規定之文件、資料。 

二、 乙方所送文件或資料不全者，甲方應敘明理由，以書面通知其限期補正；逾期

未完成補件者，甲方不予受理。 

第七條  暫付服務費用：免暫付條款 

甲方應自受理乙方申報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服務項目與金額核定，並支付全數服務

費用。 

第八條  不予暫付服務費用之事由 

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不予暫付： 

一、核付紀錄滿三個月以上，且最近三個月經甲方核減申領金額達五次以上。 

二、經甲方暫停照會或轉介服務對象。 

三、受停業處分，期間未屆滿。 

四、歇業。 

第九條  服務費用補報 

一、 乙方申報服務費用，有漏未申報者，得於應申報末日之次日起六十日內，檢具

第六條規定文件、資料，向甲方補報。 

二、 前項補報服務費用，甲方不予暫付。 

第十條  服務費用核付 

一、 甲方應於受理乙方服務費用申報之日起七十五日內，核定服務項目及金額，並

支付扣除暫付金額之賸餘服務費用。 

二、 核定金額低於該次暫付金額時，甲方應自下次申報之暫付金額扣除；無暫付金

額可扣除者，甲方應予追償。 

第十一條  服務費用複核 

一、 乙方不服甲方依第十條核定之服務項目或金額時，得於收受撥款通知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以書面申請複核，並以一次為限。 

二、 甲方應於收受複核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複核；認其申請複核有理由者，應

即變更或撤銷原核定之服務項目或金額。 

第十二條  服務費用追扣 

甲方核付乙方服務費用，經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追扣： 

一、 乙方對個案之服務不屬於本契約之履約標的。 

二、 未依第十四條規定確實核對個案身分證明文件。 

三、 未於甲方指定之期間內，登錄個案相關紀錄於甲方指定之資訊系統。 

四、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重複領取服務費用或為虛偽之證明及申報服務費用。 

五、 其他應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 

第十三條  服務費用轉帳 

甲方撥付服務費用，均採電匯方式辦理，乙方應於金融機構開立帳戶後，主動通知甲

方；帳戶變更時，亦同。 

第十四條  權利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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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甲方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 對於服務辦理情形得隨時進行瞭解及督導(輔導)或辦理考核。 

(二) 依執行情形將服務費用核付乙方；若發現乙方有短報或漏報者，應通知乙方。 

(三) 不定期辦理個案服務滿意度調查。 

(四) 依各長照提供者之服務量能及品質核定服務經費上限。 

二、 乙方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 接獲照會： 

1. 接受照會或轉介之個案，應於照會或轉介後 3 個工作天內回覆處理情

形，並於 7 日內提供第一次服務，如因不可抗力因素無法於 7  日內提

供，應辦理轉案流程，以維護案家照顧權益。(轉案申請單如表 4) 

2. 乙方開始提供個案服務後，經甲方照管中心核可，始可辦理服務內容異動。 

(二) 接受甲方之監督、查核、經甲方通知繳交相關業務報表。 

(三) 設置長照人員：乙方應依法設置長照人員；有關長照人員之工資、工時、休

息、休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等勞動條件，應符合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規規

定。 

(四) 提供服務： 

1. 個案首次接受服務時，乙方應核對個案身分證明文件，其有冒名接受服務

時，應拒絕提供服務；其身分變更時，應通知甲方。 

2. 乙方提供服務，應配合甲方收集資料及登錄；事後應完成服務紀錄，並應

依法保存。 

3. 乙方未於甲方指定之期間內，登錄個案相關紀錄於甲方指定之資訊系統，

該筆費用甲方不予支付；其已核付者，甲方得於乙方申報之費用內扣還。 

4. 個案經甲方認定有特殊情形者，乙方應依甲方之指示提供服務，不得拒絕。 

5. 針對個案部分負擔所繳付之服務費用，應開立收據；其有自費負擔項目，

應事先取得個案或家屬同意，並於服務契約載明。 

6. 為確保個案服務品質，乙方應與個案簽訂書面服務契約。 

7. 個案有轉介或轉換長期照顧服務提供之需要時，應予適當之協助。 

8. 全國應放假之紀念日及節日不提供服務，如有特殊情形須事先核備，未經

核備不予支付費用。(核備申請表如表 5) 

(五) 乙方對個案提供服務時，不得有下列行為： 

1.遺棄、身心虐待、歧視、傷害、違法限制個案人身自由或其他侵害其權益

之行為。 

2.侵害個案及其家屬隱私權。 

3.因個案之性別、出生地、種族、宗教、教育、職業、婚姻狀況、生理狀況

而為歧視或不公平待遇。 

4.向個案推銷、販售、借貸及不當金錢往來之行為。 

5.假借廣告名義，行招攬服務。 

6.巧立名目向民眾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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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 

(一) 乙方代理人、使用人、受僱人之故意或過失，視為乙方之故意或過失。乙方

如未依契約文件之約定或其他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使甲方負國家賠償責

任或其他損害賠償責任時，不論本契約之履約期限是否屆滿，甲方對乙方均

有求償權利。 

(二) 個案因接受乙方服務，認為乙方損害其權利而請求賠償時，乙方除應自個案

請求之日起 3  日內，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通知甲方外，並於 7  日

內與個案進行協商。 

(三) 乙方若自行開發個案並代為申請，須先向家屬或個案說明代為申請服務及長

期照護管理中心派員訪視評估及簽署服務同意書，避免申請流程爭議。 

(四) 長照服務介入前，乙方應先與案家詳細說明照顧計畫內容並簽訂同意書，同

意書內容應載明個案姓名、服務項目、服務期間、繳費規定、意外事故或就

醫處理、申訴管道、案家代表及機構代表簽章。 

(五) 乙方執行長照專業服務需依照衛生福利部公告訂定「長照專業服務手冊」，

醫事人員須完成支援報備後方可提供長照居家及社區服務。 

(六) 個案接受 CA01-CA04 服務前應經醫師出具意見書(依中央公告版本)，才能提

供服務。上述意見書得以三個月內之相關病歷摘要或診斷書替代之。 

(七) 乙方執行專業服務(C 碼)，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指導對象，並至少每

半年評估服務成效(表 6：成效評估紀錄表)，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

各該專門醫事人員法規規定留存。 

(八) 使用機構住宿型喘息服務(GA05)之個案於入住時需作健康評估： 

1. 應有最近 3 個月內 X 光檢驗報告，如正在使用抗肺結核藥物治療者，則至

少需治療 14 天以上需有最近一次至少 2 套痰塗片陰性的檢驗報告。 

2. 應提供入住前一週內桿菌性痢疾、阿米巴性痢疾及寄生蟲感染檢驗陰性等

(以糞便檢體為主)書面報告。未提出書面報告者，應安排獨立或隔離空間隔

一週，觀察有無腸道傳染病疑似症狀，經採檢無虞後，始能進住一般住房。 

第十五條  品質監測及訓練 

一、 乙方應建立服務品質促進與督導機制，包含人員素質提升計畫、工作績效考核

獎懲規定、工作與督導流程、服務結果評估策略等，並訂定服務工作流程、申

訴、獎懲、契約書及工作手冊、工作倫理與守則等。 

二、 乙方應接受甲方不定期以電話抽樣訪問個案或其家屬有關接受服務之概況、服

務次數、服務日期或滿意度等。  

三、 乙方應配合甲方通知，派員出席相關教育訓練或長照相關聯繫會議。 

四、 乙方依相關法源參與評鑑或督導考核，經考評結果不合格者，並查核輔導未改

善者，甲方有權終止契約。 

第十六條 保險 

一、 乙方應於履約期間辦理雇主意外責任險，提供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者，應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其屬自然人者，得自行另投保人身意外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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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乙方應依法為其員工及車輛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汽機車第三人責任

險。其依法免投勞工保險者，得以其他商業保險代之。 

第十七條 契約變更 

一、 甲方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乙方變更契約。乙方於接獲通知

後，應向甲方提出履約標的、履約期限或其他契約內容變更之相關文件。 

二、 於甲方接受乙方所提出契約內容變更之相關文件前，乙方不得自行變更契約。

除甲方另有請求者外，乙方不得因前款之通知而遲延履約。 

三、 契約之變更，非經甲方及乙方雙方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蓋章者，無

效。 

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乙方或甲方得於情事發生後三十日內，以書面提出變更契

約之請求： 

(一)適用法令有變更。 

(二)年度預算異動致影響本契約之執行。 

(三)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影響本契約之執行。 

五、 甲方或乙方應於接到他方請求變更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回覆是否同

意；逾期未回覆者，他方得終止契約。 

第十八條  暫停照會或轉介服務對象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甲方得自期限屆滿之

次日起 十四 日內，暫停照會或轉介服務對象：  

一、 未製作服務紀錄，或未依法保存服務紀錄。 

二、 針對個案部分負擔所繳付之服務費用，未開立收據。 

三、 規避、妨礙、拖延或拒絕甲方之查核。 

四、 對於個案申請資格異動，或長期照顧服務原因消失之情形，予以隱匿或不為通

報。 

第十九條  契約終止 

一、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甲方得終止契

約：  

(一) 擅自將業務之全部或一部移轉與第三人。 

(二) 向個案收取服務契約約定以外之費用。 

(三) 暫停照會或轉介服務對象期間，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重複領取服務費用

或為虛偽之證明及申報服務費用。 

(四) 對業務、財務為不實陳報者。 

(五) 不辦理本契約履約服務項目。 

(六) 違反專業倫理守則者。 

(七) 違反法令規定，經主管機關廢止設立許可處分。 

(八) 違反法令及本契約規定，情節重大。 

二、 前項情形如造成損害，甲方並得請求賠償。 

三、 乙方應於契約終止之日起三十日內，對其服務個案予以適當轉介或安置，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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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個案之相關紀錄移交甲方；乙方無法轉介或安置者，由甲方協助轉介或安

置，乙方應予配合；不予配合者，由甲方強制實施之，乙方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或要求賠償或補償。 

四、 乙方有第一項各款情事，經甲方終止契約者，一年內不得申請簽約提供長照服

務。 

五、 乙方因遷移或歇業情事者，甲方應即終止契約。 

六、 本契約自終止之日起，甲乙雙方之權利義務即行消滅，惟仍須互負相關之保密

義務。 

第二十條  追扣服務費用、暫停照會或轉介服務對象、終止契約之異議 

一、 甲方追扣服務費用、暫停照會或轉介服務對象、終止契約前，應先以書面通知

乙方。乙方如有不服，得於收受甲方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檢具相關事證，以

書面向甲方提出異議，但以一次為限。 

二、 甲方應於收到乙方書面異議之日起三十日內重行審查違約事由；認其異議有理

由者，應另行通知並為適當之處置。 

第二十一條  契約期間、期滿、終止契約及處理 

一、 乙方契約效期屆滿前六十日內，甲方得逕以書面通知續約，並應於契約效期屆

滿前完成重新簽約。但乙方有下列情事，或乙方以書面通知甲方不續約者，不

得續約。 

(一) 受停業處分，期間未屆滿。 

(二) 最近一次評鑑結果不合格或評鑑等第丙等以下。 

二、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乙方得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甲方終止本契約。 

三、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乙方如有違反本契約規定者，甲方於契約期滿後，仍得依

本契約及相關規定執行處分。 

第二十二條  爭議處理 

一、 甲方與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

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行政爭訟方式處

理之。 

二、 履約爭議發生後，履約事項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 與爭議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部分，乙方應繼續履約。但經甲方同意無須履約

者，不在此限。 

(二) 於爭議期間，甲方得暫停照會或轉介服務對象予乙方；乙方服務中之個案，

不因爭議暫停服務。 

三、 本契約所生訴訟，雙方同意標的金額在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者，以屏東地方法

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餘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二十三條  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律規定。 

第二十四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經甲乙雙方同意，得以附約或換文補充之，其效

力與本契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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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年度長照專業服務個案紀錄表 
個 案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服務提 

供日期

(月/日) 

服務內容 

(填代碼) 

提供時間 

時/分 

完成時間 

時/分 

專業人員 

簽章 

個案或家屬 

確認簽章 

      

      

      

      

      

      

      

      

      

照顧組合

代碼 

CA01 IADLs 復能照護--居家、CA02 IADLs 復能照護--社區、CA03 ADLs 復能照護--居家、CA04 

ADLs 復能照護--社區、CA05 社區適應--居家、CA06 社區適應--社區、CB01 營養照護、CB02

進食與吞嚥照護、CB03 困擾行為照護、CB04 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照護、CC01 居家環境安

全或無障礙空間規劃、CD01 居家護理訪視、CD02 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 

備註  

備註：①提供服務人員應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長照專業手冊執行人員資格。②服務時間每次至少

50 分鐘（不包含交通及書寫記錄的時間）。③於 107 年度應放假日提供服務需另檢附同意核備名單影

本 1 份。④如服務時間超過晚上 8 時，請於備註欄說明。⑤申請費用檢具影本 1 份，蓋與正本相符並

核章。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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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年度居家喘息、日間照顧中心喘息、巷弄長照站臨托服務個案紀錄表 

個案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服務日期 

(月/日) 

      

服務時間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服務日數 □0.5 □1 □0.5 □1 □0.5 □1 □0.5 □1 □0.5 □1 □0.5 □1 

服務內容(請勾選) 

協助沐浴、穿換衣服       

協助進食或用藥       

翻身拍背及上下床       

肢體關節活動       

陪同散步、運動       
協助使用日常生活輔

具器具       

其他身體照顧 

（              ） 

      

洗滌、修補衣服       

餐飲服務       

其他

（              ） 

      

照顧服務員 
簽章 

      

案主或家屬 
簽章 

      

備註 
(其他特殊狀

紀載) 

 

督導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備註：①本表適用居家喘息服務(GA01-GA02)、日間照顧中心喘息服務(GA03-GA04)、巷弄長照站臨

托(GA07)。②服務半日以3小時為計，服務全日以6小時為計。③於107年度應放假日提供服務需另檢

附同意核備名單影本1份。④如服務時間超過晚上8時，請於備註欄說明。⑤申請費用檢具影本1份，

蓋與正本相符並核章。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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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年度長照機構住宿型喘息及小規模多機能夜間喘息服務 

入出院紀錄（需另檢附每日照顧紀錄影本一份）      

個案姓名  
身 分 證 

字    號 
 

入住日期 月   日   時    分 退住日期 月   日   時   分    

家屬簽章  

備註 

 

 

 

 

 

 

 

 

 

 

 

 

 

 

 

 

 

 

 

 

機構負責人：               單位主管：               承辦人： 

 

 

備註：①本表適用機構住宿式喘息服務(GA05)、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夜間喘息(GA06)。②機構住宿型

喘息服務1日以24小為計，小規模多機能夜間喘息服務1日為自夜間入住至隔日早上8時整。③申請費

用檢具影本1份，蓋與正本相符並核章。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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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長照服務個案轉案申請單 

轉案單位: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個

案

基

本

資

料 

個案姓名：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民國（1.前 2.國)    年   月   日           性  別：□男 □女 

電    話：                      手機：                     

現居住址：        縣市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福利身份別 □一般戶□長照中低收□長照低收□其他                 

常用語言 □國語□台語□客家語□原住民語□其他 

聯絡人  電 話  手機  

與案主關係  居 住 型 態 □獨居 □家屬同住 □輪住 

轉
案
事
由 

□1.個案收到照會單後 7日內，本單位仍無服務員可提供服務。 

□2.個案搬離本單位服務區域。 

□3.個案申訴經協調未果以致須更換服務提供單位。(勾選此項者，須檢附申訴處理單) 

□4.個案有性騷擾情事且已移送事件發生地警察機關調查處理。(勾選此項者，須檢附警察機關受 

    理處理單) 

□5.其他 

處

理

過

程

說

明 

 

 

 

 

 

 

 

 

 

 

 

 

擬新接案單位：                       

(經初步協調接受轉案之新接單位) 

 轉案單位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 

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受理情形：                              受理日期： 

 

 

 

 

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備註：①轉案流程：特約機構接獲照會通知而無法提供服務，請協助洽商其他服務提供單位，依轉案

事由填寫申請書，備文送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②服務區域及服務單位名冊，請至屏東縣長期照

護管理中心網址首頁/長期照顧服務/各項服務/服務提供單位下載。  

(表 4) 

滿意度調查 

苗栗縣長期照顧管理示範中心進行調查 

□同意轉案，轉案單位為：                                                                    

□不同意轉案，原因：                                                                        

□其他：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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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長期照顧專業及喘息服務核備申請書 

 

核備主旨：應放假之紀念日及節日提供長照服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機構名稱：                                        

負 責 人：                          (簽章) 

承辦人員：                          (簽章) 

連絡電話：                           

傳真號碼：                           

報備事項： 

一、於年度應放假節日期間需提供服務個案名冊(如附表)。 

二、本服務以個案使用權益為原則，係依本處理原則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報備。申請單位如

有偽造文書、侵害他人權利等情事，除將補助費全額繳還外，由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

心酌情裁處。 

 

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受理情形：                           受理日期： 

 

 

 

 

 

 

 

 

 

 

※本表適用 C 碼、GA01-GA02。 

 

□同意備查。 

□資料不全予以駁回：                                                                              

□部分同意備查，不同意服務名單如下：                                                                                                  

                                                                                                  

□不同意備查：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任：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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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年度應放假節日需提供服務個案名冊 

姓名 身份證字號 服務類別 預訂服務日期 簡述原因 

  □專業服務 

□居家喘息 

  

  □專業服務 

□居家喘息 

  

  □專業服務 

□居家喘息 

  

  □專業服務 

□居家喘息 

  

  □專業服務 

□居家喘息 

  

  □專業服務 

□居家喘息 

  

  □專業服務 

□居家喘息 

  

  □專業服務 

□居家喘息 

  

  □專業服務 

□居家喘息 

  

  □專業服務 

□居家喘息 

  

※注意事項： 

1. 申請流程：於應放假日前一週提出申請→填妥後申請書正本 1 份，以公文寄(送)屏東縣長

期照護管理中心(地址：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經本中心簽辦後函覆通知。 

2. 如未經同意核備而於放假日提供服務，不予核付費用，若影響案家權益將酌情裁處。 

3. 應放假之紀念日及節日(不計補假天數)，依主管機關公告之。 

4. 本表適用居家式及社區式長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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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長照專業服務個案照護成效評估紀錄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女 

服務代

碼 

□CA01□CA02□CA03□CA04□CA05□CA06□CB01□CB02□CB03□CB04□CC01 

□CD01□CD02 

收案日        年     月      日 結案日        年     月      日 

服務人員姓名及專業證字號： 

作業內容(依據長照專業服務手冊內容規定辦理) 

評估  

 

 

 

 

計畫目

標 

1. 

2. 

3. 

4. 

指導措

施 

 

 

 

 

 

轉介必

要之醫

療處置 

 

 

 

 

依計畫目標評估服務介入之成效 

 評估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達成計畫

目標情形 

 

 

 

 

 

   

檢討及改

善方法 

 

 

 

 

 

   

備註：①依個案狀況自行調整評估區間及增列表格，至少每半年評估服務成效。②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

指導對象(請自行製作服務紀錄卡)，並 1 份影本留單位備查。③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門醫事

人員法規規定留存備查。④本表單可增列不得刪減。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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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方：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代表人：林秀芳 

地址：屏東市自由路 527號 

電話：08-7662900 

 

 

 

 

 

 

 

 

 

乙方： 

代表人：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